
現役(或領卹)軍人

退休俸贍養金人員 卡

   區營業處
別

1 2 3 4 5 6 7 8 11 12 13 14

電話號碼 02-23661234 C  

用電地址   新莊市中正路一段600巷10弄2~1號 通訊地址

G909090909

FN000001

三重市中山路1號

  眷  屬  姓  名     眷屬身分(補給)證號      眷屬姓名        眷屬身分(補給)證號

張秀春 A101010101

審核人 核定人

下列各欄由本公司填寫

軍    眷   優   待   付   費
登  記  單

整  理  號  碼

範例

適

用

範

圍

：

軍

眷

優

待

付

費
、

退

休

俸

人

員

用

電

補

助

或

更

正

兵

籍

資

料

及

支

領

證

資

料

退休俸贍養金人員用電補助 登  記  號  碼

    本場所為 眷屬住宅，擬□申請、□取消
優 待 計 收

電費，請惠予辦理為荷。此致
受  理  號  碼

國防部補助 計

算

日

用    戶    電    號 檢

算

號
區號 營業區 戶    號 分號

用電戶名   林  文  仲        簽章

中華民國          年         月         日

軍人國民身分證號碼

撫  卹  令  字  號

戶口名簿字號

原 用 電 地 址

09

□ 有
□ 無

併  辦  過 戶

□  附
□未附

支 領 憑 證
統 一 編 號

原址取消證明：
□ 已於    年    月    日辦理取消。

□ 併案填寫取消登記單，送原址服務單位辦理取消。

用電戶名如有變更請同時於下欄簽章辦理過戶

過
 
 

戶
 
 

聲
 
 

明

本用戶未取得前用戶簽章，倘前用戶有

異議時，本用戶願自負責任，並由貴公

司取消本申請案。

茲願繼受上列地址用電之權利與義務並

依照  貴公司營業規則及電價表之規定用

電，請惠予過戶。原設有配電場所時，

為用電需要，願繼續設置供貴公司裝置

供電設備。

□ 前用戶電費由本用戶承擔。

□ 前用戶電費請向前用戶收取。

前用戶

同意過

戶簽章
 □有

 □無
優待、補助

□ 有
□ 無

併  辦  過 戶

□  附
□未附

支 領 憑 證
統 一 編 號

原址取消證明：
□ 已於    年    月    日辦理取消。

□ 併案填寫取消登記單，送原址服務單位辦理取消。

用電戶名如有變更請同時於下欄簽章辦理過戶

過
 
 

戶
 
 

聲
 
 

明

本用戶未取得前用戶簽章，倘前用戶有

異議時，本用戶願自負責任，並由貴公

司取消本申請案。

茲願繼受上列地址用電之權利與義務並

依照  貴公司營業規則及電價表之規定用

電，請惠予過戶。原設有配電場所時，

為用電需要，願繼續設置供貴公司裝置

供電設備。

□ 前用戶電費由本用戶承擔。

□ 前用戶電費請向前用戶收取。

前用戶

同意過

戶簽章
 □有

 □無
優待、補助

私

章


